
关于做好“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标兵班”  

2017-2018 学年评选及 2018－2019 学年创建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院系、各班级： 

为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我院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建设优良学风，以学

风促院风，按照《集美大学诚毅学院“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标兵班”评选实施细

则》有关规定，现将 2017-2018学年“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标兵班”评选及 2018

－2019学年创建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2017-2018学年“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标兵班”评选工作 

1、评选范围：2015级、2016级、2017级学生班级。 

2、评选条件：全班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端正的学习态度，严明的学习纪律，

显著的学习效果。 

3、评选程序：班级申报——教学院系审核小组审核、公示——学院评审委员会评

审、“标兵班”答辩——学院审批、公示——学院表彰。 

4、评选材料 

各申报班级应按时一次性交齐评选材料。材料不全、失实或不符合要求者一律取

消评选资格。所有材料统一用 A4 纸单面打印，总页数不超过 25 页，评选材料包括以

下内容（以下材料按顺序整理）： 

（1）《“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标兵班”申报表》1份。 

（2）《“优良学风班”基本情况登记表》1 份（申报进步奖、创新奖的填写《“优

良学风班（进步奖、创新奖）”基本情况登记表》）。 

（3）创“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标兵班”计划书。 

（4）2017年 9月－2018年 6月《创优工作月汇报表》。 

（5）创“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标兵班”自评总结材料（字数 3000字左右）。

内容包括班级学风状况简述（学年初班级学风的基本情况、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创

建工作思路）、创建工作内容（须重点阐述，突出创建中有活力、有特色、有亮点的措

施方法及其产生的成效）、学风创建结果及点评等三部分。 

5、名额说明 

（1）“优良学风班”不超过本系评选范围班级总数的 20％； 

（2）“优良学风标兵班”按评分高低从“优良学风班”获得者中产生，不超过全

院评选范围班级总数的 5％。 



（3）“优良学风班建设进步奖”不限定名额，不能同时申报“优良学风班”、“优

良学风标兵班”，要求班级开展“创建优良学风班”的工作实效与上一学年相比有明显

进步。 

（4）“优良学风班建设创新奖”不限定名额，可与“优良学风班”或“优良学风

标兵班”兼报，要求班级开展“创建优良学风班”的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有创新、有

突破，并已取得明显成效。 

（5）具体名额分配如下： 

院系 
经济

系 

人文科

学系 

体育与

艺术系 

机械（食品）

工程系 

信息工

程系 

商船

系 

管理

系 

中软

学院 
合计 

班级总数 46 38 34 25 52 26 46 36 303 

“优良学

风班”评选

名额（含标

兵班数量） 

9 8 7 5 10 5 9 7 60 

“优良学

风标兵班”

候选名额 

2 2 2 1 3  1  2 2 15 

6、具体要求 

（1）各教学院系要严格把关，宁缺毋滥，确保当选班级具有示范性。辅导员必须

严格把好关，对“评选材料”中数据的准确性、获奖情况的真实性进行细致认真的核

实。各教学院系审核小组负责审核，做好“优良学风标兵班”的推荐，以及“优良学

风标兵班”的汇报组织工作。 

（2）请各教学院系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周五）前将申报班级名单及评选材料

（纸质）报学工部陈华云处。创优计划书和自评总结材料电子稿（文件标题署：系班

级名称+申报奖项）以系为单位打包发送至 550237937@qq.com。 

（3）评选相关表格请至学工网下载。“优良学风标兵班”候选班级名单确定后，

可先着手准备 PPT制作。 

（4）各教学院系在评选产生“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标兵班”候选班级后，应

积极发挥其作用，在本院系范围内，面向低年级学生或主要学生干部，召开经验交流

会或展示会。 

 

 

 



二、关于做好 2018-2019 学年“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标兵班”创

建工作部署。 

1、创建对象：2016级、2017级、2018级学生班级。 

2、工作要求：  

（1）成立或调整院系评选“优良学风班”审核小组(2018 年 10 月 12 日前)。 

要求各院系成立或调整评选“优良学风班”审核小组，负责各班级创优计划材料

的审核、创优工作过程的监控与检查以及“优良学风班”的评选工作。审核小组由各

院系主任、书记、辅导员、部分学生干部等组成。各院系请于 2018年 10月 12日前将

院系“优良学风班”审核小组成立或调整文件及联络员信息报送学工部。 

（2）宣传动员与创建申报 (2018 年 10 月) 

要求各院系高度重视，广泛动员，各辅导员认真组织、亲自动员。通过专业年级

大会、主题班团会、倡议书、宣传海报等形式，全方位宣传“优良学风班”创建活动

的目标、意义及具体要求，积极动员各班级参与创建，通力合作，全面开展，使“优

良学风班”创建活动深入人心。 

各创建班级召开班级会议，讨论并制定新学年创建“优良学风班”计划书，包括

学风现状、创建目标、具体举措等。辅导员指导并核准计划内容。计划书要求：目标

明确、内容简明扼要、能结合班级的实际情况，做到点面结合，整体性与差异性结合，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各创建班级于 10 月 31 日前，将《集美大学诚毅学院“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

标兵班”申报表》、创建计划书（书面和电子档各 1份）交至辅导员处，并由辅导员汇

总报送至所在院系“优良学风班”审核小组联络员处存档；同时，各院系于 2018 年

11月 2日前将《诚毅学院 2018-2019学年“优良学风班”创建申报情况汇总表》书面

报送学工部（电子档发送至 550237937@qq.com）。 

（3）全面实施（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7 月）： 

各教学院系、各创建班级结合创建计划书，制定完善班规班纪，充分发动广大师

生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涯规划、常规管理、学科竞赛、创新实践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做到班级整体学风与突显个性特长两手齐抓，促进班级学风建设有活力、有特色、有

亮点，努力建立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创建班级每月初须向辅导员递交上个月的《创优工作月汇报表》（书面及电子档），

各辅导员应加强对创建班级创优工作的指导，落实创建计划，听取工作汇报并给予指

导，力求抓过程促成效。各院系审核小组做好各辅导员各班级创优过程的监控检查。 

学工部将组织人员对各创建班级活动实施情况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抽查。 

（4）总结评选（2019 年 10 月）： 

各创建班级全面总结学风建设活动情况，形成书面自评总结材料；各院系审核小

组召开创优自评总结大会、讨论评议，确定“优良学风班”获奖候选名单，并向学院

申报“优良学风班”及“优良学风标兵班”。学工部将负责组织评选，择优给予表彰。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学工部 

                                             2018年 9月 28日 


